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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德陇处罚〔2026〕69号

当事人：尹**

身份证号码：******

住所：******

经营者：尹**

联系电话：*********

2026年 3月 24日，我局收到陇川县公安局景罕派出所《线

索移送函》，有群众反映在尹**存在无照经营文身店营业行为，

执法人员曾建芹、邵曰存组成执法小组来到尹**经营文身场所，

向该店经营者尹**出示执法证件、说明来意后进入现场开展检

查。检查情况如下：该经营场所位于***，经营场所为居民住宅，

在住宅内设有一格纹身工作室。在该工作室内未见悬挂《营业

执照》，未张贴“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”警示标识。工

作室内摆放有 1盏台灯，1包（50颗）异龙纹身针，1瓶未加盖

的消毒酒精水，操作台 1台，小型 V7R马达弹片纹身机 1台，

转印纸 50张。现场询问尹**，尹**称：工作室内摆放的是纹身

器材，于 2026年 1月开始从事文身经营，未办理过《营业执照》。

现场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，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过程进行了拍

照，并当场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及救济途径。

当事人现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无照经营文身服务。本局当日予以立案

调查。2026年 3月 31日，消费者多**（未成年人 13岁）在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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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张**带领下到市场监管四所投诉，多**在 2026年 3月 20日，

到陇川县景罕镇曼晃村委会陇把傣社尹**家进行文身，并支付

文身费用 400元，尹**为未成年人文身属违法行为，请求赔偿

损失，去除文身，我局执法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双方自愿

达成协议（投诉诉调解书：市场监管[2026]第 6-01号）：当事

人尹**当场赔偿给多**“营养费”、“误工费”、“精神损失费”、包

含退赔文身服务费 400元，共计 17000元整，并承担所有去除

文身费用。执法人员对尹**和消费者多**进行询问调查，当事

人和消费者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

嫌在无照经营文身服务和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违法行为

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。2026年 4月 8日案件调

查终结。

经查：当事人于 2026年 1月 18日，在未取得《营业执照》

的情况下，从事经营文身服务，期间在 2026年 3月 20日，向

一名为：多**（13岁）的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，收取文身费

用 400元整（微信支付），当事人在从事经营文身服务期间，

未建立文身记录、收支台账具体涉案金额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，

违法所得认定 400元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。

1.《案件来源登记表》一份 1页，陇川县公安局景罕派出所

《线索移交函》一份 1页，证明案件的来源情况。

2.《现场笔录》一份 3页、现场检查（图片）证据 4页 8张，

证明检查现场当事人不能提供《营业执照》的事实。

3.对未成年人多**进行询问，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一份 4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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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多**是未成年人到当事人文身工作室进行文身并支付文身服

务费用 400元的事实陈述。

4.多**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页、母亲张**身份证复印件

一份 1页、2026年 3月 20日微信支付 400元截图打印件一份 1

页，证明监护人张**、未成年人多**身份情况及向当事人支付文

身服务费 400元的情况。

5.对当事人尹**进行询问，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一份 4页，

证明当事人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文身服务和向未成年人多**

提供文身服务及获得违法所得 400元的事实陈述。

6.尹**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页，2026年 3月 20日微信二

维码收款 400元截图打印件一份 1页，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和获

取违法所得 400元的事实。

7.投诉调解书（市场监管[2026]第 6-01号）复印件一份 1页，

证明当事人已退赔违法所得 400元及赔偿相关损失和去除文身费

用的事实情况。

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、证人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。

2026年 4月 20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云

市监德陇罚告〔2026〕66号）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

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

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

第一款规定“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。未经登记，不得

已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

记的除外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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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校、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、酒吧、互联网上网

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。营业性歌舞娱乐场

所、酒吧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

的经营者，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；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

戏设备，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，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。经营者应

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、限入标志；对难以判明是否是

未成年人的，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。”云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“任何企业、组织和

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，不得胁迫、引诱、教唆未成

年人文身。”《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》第四条规定“任何企

业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，不得胁迫、引诱、

教唆未成年人文身。”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，构成向未取

得《营业执照》从事经营文身服务及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

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

十三条规定“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万元以上 1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依法责令关闭停业，并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

“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、第六十条

规定的，由文化和旅游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烟草专卖、公安等部门

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

处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

者吊销营业执照、吊销相关许可证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

元以下罚款。”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，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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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本案中，当事人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“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，不

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

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。”鉴于当

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态度诚恳，能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述

违法事实，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主动退赔文身服务费和承担未成

年人去除文身所有费用。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

所得认定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“当事人已经依法退赔的款项，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不予没收，但应当计入违法所得。”对当事人的违法

所得 400元不予没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

条“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

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”第三十二条第（五）项

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五）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；”市场

监管总局印发的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

意见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

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

证据材料的；”的规定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

形。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。

综上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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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条、云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办法第

二十四条和《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》第四条之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

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

法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

1.警告；

2.罚款 2000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

没款缴至陇川县财政局罚没专户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4月 28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本局法规，一份本局财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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